SR L R RS R A0 TR
114# B %5 % 5623%

R 2 AL E
SR
+ &
2H2n NI A A= R
17 %
th+ R ET
W F R BEARTR G P (B LA 2 g

2 T_RIEA EE A

¥ % A g&gi(ﬁig&?\,%:‘ﬁ%éﬁi #o At =R F114# 12
P3P T RER S S 0 T
P st o — B I'%;g;:jfn Tnp A~ £ (USDT) g W ETT 2
AEERS REAE o
W WA Gl T AL 1L (USDT) | #9957 2 iR
PRI E RS REAE o
W e E - B2 T E s Tk & (USDT) | # 4m 2
AEERI RERFE -
WL TR - 2 T AL G2 AL (USDT) | ##rm 2 b
PREIERS R R
ot A2 RBw o
A hd R
AL G - FEINA S R A E AL RSB A LA

£



|

HEHA T o

HEBER T8y -

7z 2d

AR

AERL G R R G FIRD AT ARG P IS
FE NE i 5386 ik & Eers s £ fﬁ@%iﬁ‘?ﬁ"

2
/%"* B S Jﬁiﬁi?%@108ﬁilllﬁﬁg g2 282k 2 ACE
Exchangem #if b &+ < 5 T 5 (TH LT L) 1p
B o om A B SR TEE LR S R U /:‘< 3 I S

iPRiZ»Z{ Foag o RAMIIIER » A w Stk 2 2122 TACE
B, (THIEFE) d REBEF > ATER
COTAE E) R B WS TR (T
) i8> ik TACE Debtinpdpizk , (7 filnpbZ ) 3tk
LT o b - THGEZ BE R R (TR o R
N S %%%**‘&*%iﬁaibyﬂﬁwﬁ s d Ak
THEAFRLTL aFMﬁ.‘ﬁEﬁH%kwwﬁﬁﬁ%iiﬁ

7 v
T~

"

g

—

N

T
ﬁ”%’kﬁuﬁﬁ% HNERRA AL AT
Bt d - ~ T BB RARMEZY LR Eeny
ZMHE e AR FRAMFEZ A E R RER Y
2 RAATE K S $ASH T g 0 o A uat

E81 3P EEp o JEAL AR A KRR LR

114#77 1p 2+ #8* 3

B2 mEEp W R AT oo pll4E40 1pAziz b 5y
ﬁ%}igﬁ#ﬁ%%z o BIFE >R RS o AL T Wi
CREE Liﬁ*;ﬂmi’ﬁ%ﬁﬁiuﬁﬁpﬁ+@ﬁﬁiﬁ

=R N AP s

- pOtRHUIR B T g
2 AR ARGE N 3

2
(=
SHRAF R RTAKY R



DR
6
=]

»
N

iz ToEFEFRZRVEBER] BB WIERAAT

FR(THNE) o arHE - T2 RERZ N SEY M
2 RIMAE OFORF2E T BT L LEOB IFP
W£%a%%£oéW$¢m%+m%ﬁp%ﬁ%migﬁ
B % 0 R A2 60208 % 198 ~ %278 ~ %4781 % % 179iE R
Tk faﬁ» Mth - T AL de A s ERPE . PR Z R
i F2200E R I A TREF LR T ddorrd - Tl A4l
PR 2 v B L o ¥ RIAMEE 9 5585330 9
T A - AT iR A £ E ML FE ALY 0 F R &
Q& REA L S TALH2ZAL (USTD) | #9572 4
TN ¢ he7 SRR R N2 2266 B 10T R
4;/1,%3' o mﬁ»ﬂ@ .:!_ P :i_:

(2 A - sl T F ey A £ (USDT) | #47
T2 AEERIANTE a2 ER o BE RE A A
A - il TIRREA AW WATA 2 A P A -
Silerw THliAel p Worr 2 pAc i p L > RE
A% E 2 A4 o

Ok 2 it - %3l Th e d 2914 (USDT) | =% 2
BiEE REIpERS o E  wEEER o AL RE A
BEacritd = sl THIL R, Bt 2 $%P°

B2 it 4 - :ﬁnﬁiz r%" Lp wink A £ (USDT) | # %7
T2 AEEBRIETFR Aem2ER O ORLBLETE F KA
A — B2 ré,’(;?iﬁ\ B W2 £ 0 2 P A
2 THIAAE P Wt pARI AP b > BE DY

FE AL
()i 2 J vt 4 = MBE2 TR 2 414 (USDT) | Jﬂ%””rr‘ri
B ENEIERT F 2K R 2ER BERLHF

Rtk - e TIL R WL £9F ¢

(B)RE 4 et S FRP > i A BRE T

AL AT ERERD P DH o AR DT RIER EP A
o

o

I
BT

kil

b
i
mj



Vi

3\@91%ﬁ%@mw%—%ﬁi%ﬁ%% ﬁ%%%ﬁﬁ?

PR K 0 R - T 2244 ~ ABHPRBER K > ¢ o w1t ] 14
ET721p 2R A£8Y 3P B> fapd irE XEERR m&%x
BEEE R A kLT 02 A114E4Y [P AR S BER
WAk 2 TE2 #%W%%¢
&~ TREF21L (USDT) | # #7m
2 A8 A Bk X “éﬁ RA 2 EF o EHRAE2FZ I 22 ~ACE
% i% 45 ~ ACE Debt ##:uriit % ~ ACE Debtin
PRIk~ 0 X T SRRELZ A AFTHER - BX I ML
PR T%’Téé\ﬂk;%_(ﬂ\r‘%%%?33i72'ﬁ) AL G
WrEmE P A T T AR
i % 280718 % 378 & * 5 178 R
rpHERETRA

(H}
Ny
T
ﬁf
ﬂt
‘\E-‘
g
\_.
sy
|
perd
4t
= W “31
Y
-
=\
¢

IR ,
| & :
£k %“?’- i A*ﬁvfﬁ' e TH A 20T AL

o %"?’*jﬁ” 5 éﬁ’ﬁfﬁ ’ i&iﬂ R EE f{% AR H R
HAp > ERFBEHFREE ST EENRZS > AT
BT ”{%’3* LEngpEiE R o R A ﬂ'gﬂlﬁ B2
g, BAER o RFHD89EF 1 ~ FHITiE ~ %602
ER1IF ~ $6036 « $AT8EA B P2 o £HACE
Exchangei¢ * % i%4x% 3 % 18 "ACE Exchangeis i i %t
B2 % T Shttps://www. ace. io 0 5 % 2 3% B Tm R
o bldor R A AR B 2R § 2 b RAE
2 s FE AT Sap & F ~ @ * ACE Exchangea‘fia lf%éﬁPliﬁl?'
(7 # "ACE ExchangePRi% | ) - o % (& § £
R AT MAeiEA o AT S A2 r;:“,i%“
E s

& 2 * ACE ExchangefRis2 A fezlaniz i@,

N

£mA



=]

¥53BE) ~F- 5l TAPRS R E- BLERA
% zgﬂi\‘)},l‘;,’if—r’\ijfé 5"‘;{13%%"%\&% NN
2. © TACE Exchanges 3R » pR7%E_ 00 4cF & V4% eeee
(A€ 5367 ) 2 57 & 518 TiE7 MKACE
Exchange# &= F A & ¢ ”}t‘r’ ACE Exchange 4 ¢+ chipR 7%
B ir—iz i i T AR & e0ACE Exchange™® = 3
ﬂﬁi% J(*Hﬁ%%ﬂ)?ﬂa’mﬁﬁ“iQé@
-

[ SX)

g&gmﬁpi;lr IR P E S TR - SN S

B X T I REZEETARE v RREL 0 TEFR

BETREL: oI mEpWERE S EFH RE AL

?%%—LJm,@ﬁﬁ%W%éﬁ@%uﬁ#“@L%é
& 2B TR

X A k& T ;mév‘aﬁ” » B~ 17 :%’***E%i’ TR

ﬁﬂﬁd’%ﬁf%%/%i’-‘l‘;‘i% }i“”%r"i7 ~E Db

* iw irjﬁ}%zﬁ AR ’-"Lrp ;,Z‘sal o3 F RN

,d;%ﬁﬁﬁ%%%ﬂo

a2 kA2 % 6021F % 178 &% HATRiE R 2o ’5‘-1»7&;’*)’}*9
BB dovit & — Bl E SEi297om 244 ~ 488 T F L Tinpt

*~%& (USDT) | #érrz2 & > % RLMEZ H FOREHR
P2 523 FRRE AR TRAEH A

(WN3J%§%ﬁ1?HS’B%$%w* F B Ko E -

52970 2253 ~ 59 ~ 628 o ¢ 3 eI 114#9

P2p ~114E 107 19p ~114#1121p (A E 567271

) 0 Pig R AR REALERF 2 114£127 3P » 50

PoRFeER BREIFIMEER TR R

R

S ;
;ﬁvJ ’ n}%/lq“’#‘*p LLﬂT;a.}"._;"/-L MTE] Fﬁ__jz (j‘P’DMIB
)

PR md > R kS BT R A F R S
FERLEIRA > pEF F T 0 4P o
})%'%TES&/Z‘ %2260E % 17 AT 4 PR AR 2 ol ;ggg;ﬁuﬁg\,__

T GRS £ X et A - TSRpE A S W EE T
fﬁ’£s¢z—wfr?mtaﬂJﬁw779£ 7

-]



[

(_)136_ 3“1 z—\ \:ﬁﬁ-/“ij\ﬁ\’?ljlifﬁ}i
& -.!:-»ﬁ &

Bk e LB 2L S T RS A S THIL
W WA 2 REEINA

R 2L R AR - T H 0 FFLERL oA

ﬁpﬁﬁfd%’@%ﬁﬁgﬁ’ﬂ,ﬁ¢$ﬁ@%1ﬁi
ko 3 A PRtk B BAEETRFLEE
M2z g fE i A F 2 ‘f‘l‘j-ﬂz C PIFIFAREZ F 0 & A
B REFFRNERA G SBARE FE R
LR AE Eﬁ’T%' W e ifz BRE H2Z L > &
VRN ,’g'; Fz2 2 LELEE » % ,«’-‘4—‘}\?;}—3‘; T 2.4 ¥ N
EEGESEEL I IR Rl S e b i SNSRI
md G ’¥nﬁﬁ#’*ﬁzﬁ»@.$%21’£fﬂq&—a
L] Z R PR N EREE o SHWMZ EH 0 Zap
EE A AR (BFER89ER & F %25 -88F & &

FF F11105 24 5-R8 )

P :I'j" ) 230
o REANET LF - T
n

(AL 513F ) o Bz B I » & - ~ = #7757 2. USDT
AE 1L A A H AR R kR 522605 % 158
L*&LFF Pk L m 2 ERF > RRATFELIEITG A8
I SR ) RS PER ) 7 L IIE L VAR I S -1 S
B o

S
Ry

CHR R ATREE QT R EEE QLA BN G B

% W 60268 $ 197  $ATSIE R A bk 2 Edogh - [ Hee
VA & (USDT) | erme b & 5 3 it 5 35
BETG L F L OB AR s TALH2
FI A (USDT) | # #7177 2= & 2 J ,;;‘Kl}a;i;\*ﬁ;g',_g} y B A
FooARHINA > L EIEA > i
%

»»\iﬁfiw#i%ﬁ?iﬁﬂﬁil’4ﬁﬁhfﬁﬁ£”ﬂ%\ A
S Y _'__‘%

CBLAY S 0 IR NN R R A K, A

N
S EBEW PR E- Gt B



i‘ﬁﬁﬁii%I@%WWW%%%’%%E%ﬁﬁF’ﬁﬁ

—L\%__’/\»L j\fifg—,% ;
TP %3801 % IIE??JK ~ FT90E > %8hiER] i F
%iSQOf';‘a?ZIE » Hidded 2 oo

AR AT o

ot A B b 2 0 JEAT L1200 pow AR D R o 4o
LEEFRA Y - HER I FFRAT

v = E & 114 = 12 2 26 p

SN

Bl | F b r | R FEE %’%ﬁiﬂ B %?’-*ﬂ TR T R |flidEp
AL NP MAs (US|2&8% (A7 P (2| (RA)
DT) %) ®)

1 Az & % & % 484 |76, 501 228%5,085~ |114&8" 3p |114&7* 9p

2 i EFR %% 448 |21, 955 654 5,796~ |114&7* 1p |114&779p

FHE R4y |1,020 340,467~ |114#8% 3p |114£8% 9p
FHER53Y |9,121 2742, 444~ |114£97 27 A= 2%k & &
FHER59H |3, 116 9%3,075~ [l114&107 19[E¥ P

p
FER50H |3,122 9%3,254~ [114£107 19

p
#ER620 |2,382 71,150~ [114& 117 1

p

oo A KRB HZ ?”%\‘FFEL'%'%‘?

B | F P R FE R AN HLFESR (RR) ([ fILRE (A7
FoAEL | A& (USDT) )

1 A % %488 |2,766.61151 [114#47 6p 211428" 3|88 2,639~




(\ER)

2 S %8 %448 |575.642055 |[114#476p 211477 1|187,194~
2
% 4E %488 (36.887671 [114%4% 6p 2 114#87 3|1,102~
2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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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623號
原      告  趙翊喬  
            黃冠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立偉律師
            楊芷寧律師
            徐子騰律師
被      告  潤通數位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稱：王牌數位創






法定代理人  游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柒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肆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8年至111年間，在被告架設之ACE Exchange虛擬通貨線上交易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註冊帳號，並完成身份驗證及銀行帳戶綁定，以使用系爭平台提供之服務及功能。原告於111年間，分別參加被告辦理之「ACE債權認購計畫」（下稱系爭計畫），由原告透過存入新臺幣之方式（下稱入金）購買虛擬貨幣或接收虛擬貨幣（下稱入幣）後，並依「ACE Debt認購協議」（下稱認購契約）於系爭平台上完成一定數額之虛擬貨幣認購（下稱認購）。原告遂將其認購之虛擬貨幣存放於被告設置之理財錢包，由被告定期給付原告利息，並於認購契約屆期時收回原告存放之虛擬貨幣，同時以虛擬貨幣形式返還原告之認購本金；兩造間關於附表一、二所示虛擬貨幣之認購契約，為消費寄託契約之性質。詎原告黃冠荃所參與之系爭計畫第44期認購契約，及原告趙翊喬、黃冠荃參加之第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資產相關業務，而無預警全面暫停交易，被告不僅停止發放系爭計畫約定之利息，原告亦無從提領各自帳號內之虛擬貨幣，僅能登入系爭平台查詢各自帳號現存虛擬加密貨幣之種類及餘額；雖透過系爭平台提交請求，然亦未獲回應，迄今系爭平台仍持續無法提幣或透過變賣虛擬貨幣後提領新臺幣（下稱出金）。而附表一所示之認購契約已經屆期，被告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2項約定，應於期間結束後5個工作日內返還認購本金。為此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2項、第478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一所示本金；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並計付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法定遲延利息。另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3項約定，附表一所示之認購本金年化收益為11﹪，爰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TD）」欄所示之約定利息；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等語。而聲明求為判決：
　㈠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如附表一編號1「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號1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如附表二編號1「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㈢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如附表一編號2「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號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如附表二編號2「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㈤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之寄託物即虛擬貨幣USDT存有認購契約，附表一所示之44、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資產相關業務；被告尚有附表一、二「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所示之本金、「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利息未依約給付原告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公告、ACE Exchange使用者條款、ACE Debt債權認購計畫、ACE Debt認購協議、系爭平台帳號及基本資料截圖、幣安交易所各類虛擬貨幣交易價格截圖為證（本院卷第33至72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四、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據ACE Exchange使用者條款前言第1點：「ACE Exchange透過虛擬通貨交易平台https://www.ace.io，為用戶提供特定虛擬通貨，例如比特幣或以太幣等各種虛擬通貨之買賣交易服務，各用戶透過本平台註冊或登入使用ACE Exchange提供的服務（下稱「ACE Exchange服務」）…。當您勾選同意遵守本條款及所有附加條款，即表示雙方成立商業契約關係，並適用您使用ACE Exchange服務及本網站的任何情形…。」（本院卷第35頁）、第一節第1點：「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虛擬通貨的線上交易平台，用於各種虛擬通貨買賣交易…」、第4點：「ACE Exchange的部分服務是以收費方式提供的…」(本院卷第36頁)，及第五節第1點：「您可以從ACE Exchange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和由ACE Exchange以外的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為您的ACE Exchange帳戶存入虛擬通貨。」(本院卷第39頁)等約定，明示系爭平台為虛擬貨幣線上交易平台，用戶於系爭平台註冊並登入後，即可透過系爭平台提供之數位資產錢包存入虛擬通貨，並進行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至於虛擬貨幣客觀雖為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虛擬貨幣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物或貨幣，可認虛擬貨幣為權利所依附之客體，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亦為原告所自陳者（本院卷第13頁）；又原告於系爭平台完成註冊，取得使用帳號，並綁定銀行帳戶作為系爭平台購買或販售虛擬貨幣之入金、出金使用；足認兩造就原告於被告所有之系爭平台存放虛擬貨幣部分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法律關係。
五、原告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就已屆期如附表一編號1及編號2所示之44、48期「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點活動說明之第2、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利息，自屬有據。又黃冠荃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53、59、62期認購契約，已有約定期限至114年9月2日、114年10月19日、114年11月1日（本院卷第67至71頁），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止之114年12月3日，均已屆期，則黃冠荃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亦屬有據。原告此部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同額給付部分，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六、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如無法返還附表一所示認購本金時，應給付如附表一「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付如附表二「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部分：
　㈠按原告訴請被告為金錢以外之一定給付，同時主張被告如不能為該項給付時，應給付金錢者，其主位請求與代償之補充請求，有不同之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固屬客觀訴之合併，惟該主位請求若為代替物之給付者，則因種類之債，無不能給付之情形，執行法院於債務人不為給付時，亦得逕以債務人之費用執行，自無就代償請求為訴之客觀合併之必要，是以代償請求之訴之客觀合併，必以主位請求為特定之不可代替物之交付者為限；且此代償之補充請求並非以本來請求無理由為條件，始請求就代償之補充請求裁判，或請求擇一為裁判，故非訴之預備或選擇合併，而為單純之合併，法院自應併予調查裁判（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號、88年度台上字第1110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等虛擬貨幣，雖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貨幣，其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頁)。則依前開說明，附表一、二所示之USDT本金、利息，不生給付不能問題，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於無法返還時，應按起訴時價額折付金錢，另附表一所示本金應加付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從而，原告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一「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約定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逾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 項但書、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一：原告消費寄託契約期數、寄託物、起訴時之價額及利息起算日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價額（新臺幣）

		認購契約屆期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
（民國）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76,501

		228萬5,085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7月9日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21,955

		65萬5,796元

		114年7月1日

		114年7月9日



		


		


		債權第48期

		1,020

		3萬0,467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8月9日



		


		


		債權第53期

		9,121

		27萬2,444元

		114年9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債權第59期

		3,116

		9萬3,075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59期

		3,122

		9萬3,254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62期

		2,382

		7萬1,150元

		114年11月1日

		










		附表二：被告未給付之利息及起訴時之價額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未給付之利息（USDT）

		利息計算期間（民國）

		利息價額（新臺幣）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2,766.6115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8萬2,639元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575.642055

		114年4月6日至114年7月1日

		1萬7,194元



		


		


		債權第48期

		36.88767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1,10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623號

原      告  趙翊喬  

            黃冠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立偉律師

            楊芷寧律師

            徐子騰律師

被      告  潤通數位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稱：王牌數位創







法定代理人  游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

本金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

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

本金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

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柒拾柒萬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肆拾壹萬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8年至111年間，在被告架設之ACE 

    Exchange虛擬通貨線上交易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註冊帳號

    ，並完成身份驗證及銀行帳戶綁定，以使用系爭平台提供之

    服務及功能。原告於111年間，分別參加被告辦理之「ACE債

    權認購計畫」（下稱系爭計畫），由原告透過存入新臺幣之

    方式（下稱入金）購買虛擬貨幣或接收虛擬貨幣（下稱入幣

    ）後，並依「ACE Debt認購協議」（下稱認購契約）於系爭

    平台上完成一定數額之虛擬貨幣認購（下稱認購）。原告遂

    將其認購之虛擬貨幣存放於被告設置之理財錢包，由被告定

    期給付原告利息，並於認購契約屆期時收回原告存放之虛擬

    貨幣，同時以虛擬貨幣形式返還原告之認購本金；兩造間關

    於附表一、二所示虛擬貨幣之認購契約，為消費寄託契約之

    性質。詎原告黃冠荃所參與之系爭計畫第44期認購契約，及

    原告趙翊喬、黃冠荃參加之第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

    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

    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

    資產相關業務，而無預警全面暫停交易，被告不僅停止發放

    系爭計畫約定之利息，原告亦無從提領各自帳號內之虛擬貨

    幣，僅能登入系爭平台查詢各自帳號現存虛擬加密貨幣之種

    類及餘額；雖透過系爭平台提交請求，然亦未獲回應，迄今

    系爭平台仍持續無法提幣或透過變賣虛擬貨幣後提領新臺幣

    （下稱出金）。而附表一所示之認購契約已經屆期，被告依

    認購契約第5點第2項約定，應於期間結束後5個工作日內返

    還認購本金。為此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

    ，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2項、第478條及第179條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附表一所示本金；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

    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並計付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之法定遲延利息。另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3項約定，附

    表一所示之認購本金年化收益為11﹪，爰請求被告依約給付

    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TD）」欄所示之約定利息

    ；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等

    語。而聲明求為判決：

　㈠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

    之本金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如附

    表一編號1「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

    號1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

    擬貨幣數額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

    如附表二編號1「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㈢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

    之本金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如附

    表一編號2「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

    號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

　㈣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

    擬貨幣數額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

    如附表二編號2「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㈤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之寄託物即虛擬貨幣USDT存有

    認購契約，附表一所示之44、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

    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

    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

    資產相關業務；被告尚有附表一、二「寄託物即認購本金（

    USDT）」所示之本金、「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

    利息未依約給付原告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公告、ACE Exch

    ange使用者條款、ACE Debt債權認購計畫、ACE Debt認購協

    議、系爭平台帳號及基本資料截圖、幣安交易所各類虛擬貨

    幣交易價格截圖為證（本院卷第33至72頁）；被告經於相當

    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

    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

    真實。

四、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

    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

    返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

    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

    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

    定。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借用人應於約定

    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

    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

    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第602

    條第1項、第603條、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據ACE Excha

    nge使用者條款前言第1點：「ACE Exchange透過虛擬通貨交

    易平台https://www.ace.io，為用戶提供特定虛擬通貨，例

    如比特幣或以太幣等各種虛擬通貨之買賣交易服務，各用戶

    透過本平台註冊或登入使用ACE Exchange提供的服務（下稱

    「ACE Exchange服務」）…。當您勾選同意遵守本條款及所

    有附加條款，即表示雙方成立商業契約關係，並適用您使用

    ACE Exchange服務及本網站的任何情形…。」（本院卷第35

    頁）、第一節第1點：「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虛擬通貨的線

    上交易平台，用於各種虛擬通貨買賣交易…」、第4點：「AC

    E Exchange的部分服務是以收費方式提供的…」(本院卷第36

    頁)，及第五節第1點：「您可以從ACE Exchange提供的數位

    資產錢包和由ACE Exchange以外的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數位

    資產錢包，為您的ACE Exchange帳戶存入虛擬通貨。」(本

    院卷第39頁)等約定，明示系爭平台為虛擬貨幣線上交易平

    台，用戶於系爭平台註冊並登入後，即可透過系爭平台提供

    之數位資產錢包存入虛擬通貨，並進行虛擬貨幣買賣交易。

    至於虛擬貨幣客觀雖為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

    使虛擬貨幣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物或貨幣，可認虛擬貨

    幣為權利所依附之客體，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

    亦為原告所自陳者（本院卷第13頁）；又原告於系爭平台完

    成註冊，取得使用帳號，並綁定銀行帳戶作為系爭平台購買

    或販售虛擬貨幣之入金、出金使用；足認兩造就原告於被告

    所有之系爭平台存放虛擬貨幣部分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法律

    關係。

五、原告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就已

    屆期如附表一編號1及編號2所示之44、48期「寄託物即認購

    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點活動說

    明之第2、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

    （USDT）」欄所示之利息，自屬有據。又黃冠荃如附表一編

    號2所示之53、59、62期認購契約，已有約定期限至114年9

    月2日、114年10月19日、114年11月1日（本院卷第67至71頁

    ），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止之114年12月3日，均已屆

    期，則黃冠荃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亦屬有據。原告此

    部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同

    額給付部分，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六、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如無法返還附表一

    所示認購本金時，應給付如附表一「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

    之金額，及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付如附表二「利息價

    額」欄所示之金額部分：

　㈠按原告訴請被告為金錢以外之一定給付，同時主張被告如不

    能為該項給付時，應給付金錢者，其主位請求與代償之補充

    請求，有不同之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固屬客觀訴之合併，

    惟該主位請求若為代替物之給付者，則因種類之債，無不能

    給付之情形，執行法院於債務人不為給付時，亦得逕以債務

    人之費用執行，自無就代償請求為訴之客觀合併之必要，是

    以代償請求之訴之客觀合併，必以主位請求為特定之不可代

    替物之交付者為限；且此代償之補充請求並非以本來請求無

    理由為條件，始請求就代償之補充請求裁判，或請求擇一為

    裁判，故非訴之預備或選擇合併，而為單純之合併，法院自

    應併予調查裁判（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號、88年度台

    上字第1110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等虛擬貨幣，雖無實體

    ，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貨

    幣，其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

    院卷第13頁)。則依前開說明，附表一、二所示之USDT本金

    、利息，不生給付不能問題，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於無法返還時，應按起訴時價額折付金錢，另附

    表一所示本金應加付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

    許。

七、從而，原告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依民

    法第602條第1項、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一「寄託

    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

    點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

    利息（USDT）」欄所示之約定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超逾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原

    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 項但書、

    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一：原告消費寄託契約期數、寄託物、起訴時之價額及利息起算日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價額（新臺幣） 認購契約屆期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 （民國）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76,501 228萬5,085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7月9日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21,955 65萬5,796元 114年7月1日 114年7月9日   債權第48期 1,020 3萬0,467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8月9日   債權第53期 9,121 27萬2,444元 114年9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債權第59期 3,116 9萬3,075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59期 3,122 9萬3,254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62期 2,382 7萬1,150元 114年11月1日  



附表二：被告未給付之利息及起訴時之價額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未給付之利息（USDT） 利息計算期間（民國） 利息價額（新臺幣）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2,766.6115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8萬2,639元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575.642055 114年4月6日至114年7月1日 1萬7,194元   債權第48期 36.88767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1,10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623號
原      告  趙翊喬  
            黃冠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立偉律師
            楊芷寧律師
            徐子騰律師
被      告  潤通數位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稱：王牌數位創






法定代理人  游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柒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肆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8年至111年間，在被告架設之ACE Exchange虛擬通貨線上交易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註冊帳號，並完成身份驗證及銀行帳戶綁定，以使用系爭平台提供之服務及功能。原告於111年間，分別參加被告辦理之「ACE債權認購計畫」（下稱系爭計畫），由原告透過存入新臺幣之方式（下稱入金）購買虛擬貨幣或接收虛擬貨幣（下稱入幣）後，並依「ACE Debt認購協議」（下稱認購契約）於系爭平台上完成一定數額之虛擬貨幣認購（下稱認購）。原告遂將其認購之虛擬貨幣存放於被告設置之理財錢包，由被告定期給付原告利息，並於認購契約屆期時收回原告存放之虛擬貨幣，同時以虛擬貨幣形式返還原告之認購本金；兩造間關於附表一、二所示虛擬貨幣之認購契約，為消費寄託契約之性質。詎原告黃冠荃所參與之系爭計畫第44期認購契約，及原告趙翊喬、黃冠荃參加之第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資產相關業務，而無預警全面暫停交易，被告不僅停止發放系爭計畫約定之利息，原告亦無從提領各自帳號內之虛擬貨幣，僅能登入系爭平台查詢各自帳號現存虛擬加密貨幣之種類及餘額；雖透過系爭平台提交請求，然亦未獲回應，迄今系爭平台仍持續無法提幣或透過變賣虛擬貨幣後提領新臺幣（下稱出金）。而附表一所示之認購契約已經屆期，被告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2項約定，應於期間結束後5個工作日內返還認購本金。為此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2項、第478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一所示本金；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並計付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法定遲延利息。另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3項約定，附表一所示之認購本金年化收益為11﹪，爰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TD）」欄所示之約定利息；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等語。而聲明求為判決：
　㈠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如附表一編號1「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號1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如附表二編號1「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㈢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如附表一編號2「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號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如附表二編號2「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㈤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之寄託物即虛擬貨幣USDT存有認購契約，附表一所示之44、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資產相關業務；被告尚有附表一、二「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所示之本金、「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利息未依約給付原告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公告、ACE Exchange使用者條款、ACE Debt債權認購計畫、ACE Debt認購協議、系爭平台帳號及基本資料截圖、幣安交易所各類虛擬貨幣交易價格截圖為證（本院卷第33至72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四、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據ACE Exchange使用者條款前言第1點：「ACE Exchange透過虛擬通貨交易平台https://www.ace.io，為用戶提供特定虛擬通貨，例如比特幣或以太幣等各種虛擬通貨之買賣交易服務，各用戶透過本平台註冊或登入使用ACE Exchange提供的服務（下稱「ACE Exchange服務」）…。當您勾選同意遵守本條款及所有附加條款，即表示雙方成立商業契約關係，並適用您使用ACE Exchange服務及本網站的任何情形…。」（本院卷第35頁）、第一節第1點：「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虛擬通貨的線上交易平台，用於各種虛擬通貨買賣交易…」、第4點：「ACE Exchange的部分服務是以收費方式提供的…」(本院卷第36頁)，及第五節第1點：「您可以從ACE Exchange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和由ACE Exchange以外的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為您的ACE Exchange帳戶存入虛擬通貨。」(本院卷第39頁)等約定，明示系爭平台為虛擬貨幣線上交易平台，用戶於系爭平台註冊並登入後，即可透過系爭平台提供之數位資產錢包存入虛擬通貨，並進行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至於虛擬貨幣客觀雖為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虛擬貨幣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物或貨幣，可認虛擬貨幣為權利所依附之客體，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亦為原告所自陳者（本院卷第13頁）；又原告於系爭平台完成註冊，取得使用帳號，並綁定銀行帳戶作為系爭平台購買或販售虛擬貨幣之入金、出金使用；足認兩造就原告於被告所有之系爭平台存放虛擬貨幣部分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法律關係。
五、原告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就已屆期如附表一編號1及編號2所示之44、48期「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點活動說明之第2、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利息，自屬有據。又黃冠荃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53、59、62期認購契約，已有約定期限至114年9月2日、114年10月19日、114年11月1日（本院卷第67至71頁），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止之114年12月3日，均已屆期，則黃冠荃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亦屬有據。原告此部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同額給付部分，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六、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如無法返還附表一所示認購本金時，應給付如附表一「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付如附表二「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部分：
　㈠按原告訴請被告為金錢以外之一定給付，同時主張被告如不能為該項給付時，應給付金錢者，其主位請求與代償之補充請求，有不同之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固屬客觀訴之合併，惟該主位請求若為代替物之給付者，則因種類之債，無不能給付之情形，執行法院於債務人不為給付時，亦得逕以債務人之費用執行，自無就代償請求為訴之客觀合併之必要，是以代償請求之訴之客觀合併，必以主位請求為特定之不可代替物之交付者為限；且此代償之補充請求並非以本來請求無理由為條件，始請求就代償之補充請求裁判，或請求擇一為裁判，故非訴之預備或選擇合併，而為單純之合併，法院自應併予調查裁判（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號、88年度台上字第1110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等虛擬貨幣，雖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貨幣，其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頁)。則依前開說明，附表一、二所示之USDT本金、利息，不生給付不能問題，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於無法返還時，應按起訴時價額折付金錢，另附表一所示本金應加付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從而，原告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一「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約定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逾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 項但書、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一：原告消費寄託契約期數、寄託物、起訴時之價額及利息起算日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價額（新臺幣）

		認購契約屆期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
（民國）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76,501

		228萬5,085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7月9日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21,955

		65萬5,796元

		114年7月1日

		114年7月9日



		


		


		債權第48期

		1,020

		3萬0,467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8月9日



		


		


		債權第53期

		9,121

		27萬2,444元

		114年9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債權第59期

		3,116

		9萬3,075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59期

		3,122

		9萬3,254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62期

		2,382

		7萬1,150元

		114年11月1日

		










		附表二：被告未給付之利息及起訴時之價額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未給付之利息（USDT）

		利息計算期間（民國）

		利息價額（新臺幣）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2,766.6115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8萬2,639元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575.642055

		114年4月6日至114年7月1日

		1萬7,194元



		


		


		債權第48期

		36.88767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1,10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623號

原      告  趙翊喬  

            黃冠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立偉律師

            楊芷寧律師

            徐子騰律師

被      告  潤通數位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稱：王牌數位創







法定代理人  游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趙翊喬。

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原告黃冠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柒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趙翊喬以新臺幣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肆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部分，於原告黃冠荃以新臺幣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8年至111年間，在被告架設之ACE Exchange虛擬通貨線上交易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註冊帳號，並完成身份驗證及銀行帳戶綁定，以使用系爭平台提供之服務及功能。原告於111年間，分別參加被告辦理之「ACE債權認購計畫」（下稱系爭計畫），由原告透過存入新臺幣之方式（下稱入金）購買虛擬貨幣或接收虛擬貨幣（下稱入幣）後，並依「ACE Debt認購協議」（下稱認購契約）於系爭平台上完成一定數額之虛擬貨幣認購（下稱認購）。原告遂將其認購之虛擬貨幣存放於被告設置之理財錢包，由被告定期給付原告利息，並於認購契約屆期時收回原告存放之虛擬貨幣，同時以虛擬貨幣形式返還原告之認購本金；兩造間關於附表一、二所示虛擬貨幣之認購契約，為消費寄託契約之性質。詎原告黃冠荃所參與之系爭計畫第44期認購契約，及原告趙翊喬、黃冠荃參加之第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資產相關業務，而無預警全面暫停交易，被告不僅停止發放系爭計畫約定之利息，原告亦無從提領各自帳號內之虛擬貨幣，僅能登入系爭平台查詢各自帳號現存虛擬加密貨幣之種類及餘額；雖透過系爭平台提交請求，然亦未獲回應，迄今系爭平台仍持續無法提幣或透過變賣虛擬貨幣後提領新臺幣（下稱出金）。而附表一所示之認購契約已經屆期，被告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2項約定，應於期間結束後5個工作日內返還認購本金。為此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2項、第478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一所示本金；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並計付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法定遲延利息。另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3項約定，附表一所示之認購本金年化收益為11﹪，爰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TD）」欄所示之約定利息；如不能返還時，則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金錢等語。而聲明求為判決：

　㈠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1「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如附表一編號1「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號1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1「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趙翊喬；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趙翊喬如附表二編號1「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㈢被告應將附表一編號2「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如附表一編號2「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編號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應將附表二編號2「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虛擬貨幣數額返還予黃冠荃；如無法返還，被告應給付黃冠荃如附表二編號2「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

　㈤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之寄託物即虛擬貨幣USDT存有認購契約，附表一所示之44、48期認購契約，已分別於114年7月1日及同年8月3日屆期，惟被告卻遲未返還原告認購之虛擬貨幣，又系爭平台公告自114年4月1日起停止經營虛擬資產相關業務；被告尚有附表一、二「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所示之本金、「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利息未依約給付原告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公告、ACE Exchange使用者條款、ACE Debt債權認購計畫、ACE Debt認購協議、系爭平台帳號及基本資料截圖、幣安交易所各類虛擬貨幣交易價格截圖為證（本院卷第33至72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四、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據ACE Exchange使用者條款前言第1點：「ACE Exchange透過虛擬通貨交易平台https://www.ace.io，為用戶提供特定虛擬通貨，例如比特幣或以太幣等各種虛擬通貨之買賣交易服務，各用戶透過本平台註冊或登入使用ACE Exchange提供的服務（下稱「ACE Exchange服務」）…。當您勾選同意遵守本條款及所有附加條款，即表示雙方成立商業契約關係，並適用您使用ACE Exchange服務及本網站的任何情形…。」（本院卷第35頁）、第一節第1點：「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虛擬通貨的線上交易平台，用於各種虛擬通貨買賣交易…」、第4點：「ACE Exchange的部分服務是以收費方式提供的…」(本院卷第36頁)，及第五節第1點：「您可以從ACE Exchange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和由ACE Exchange以外的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為您的ACE Exchange帳戶存入虛擬通貨。」(本院卷第39頁)等約定，明示系爭平台為虛擬貨幣線上交易平台，用戶於系爭平台註冊並登入後，即可透過系爭平台提供之數位資產錢包存入虛擬通貨，並進行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至於虛擬貨幣客觀雖為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虛擬貨幣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物或貨幣，可認虛擬貨幣為權利所依附之客體，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亦為原告所自陳者（本院卷第13頁）；又原告於系爭平台完成註冊，取得使用帳號，並綁定銀行帳戶作為系爭平台購買或販售虛擬貨幣之入金、出金使用；足認兩造就原告於被告所有之系爭平台存放虛擬貨幣部分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法律關係。

五、原告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就已屆期如附表一編號1及編號2所示之44、48期「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點活動說明之第2、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利息，自屬有據。又黃冠荃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53、59、62期認購契約，已有約定期限至114年9月2日、114年10月19日、114年11月1日（本院卷第67至71頁），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止之114年12月3日，均已屆期，則黃冠荃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亦屬有據。原告此部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同額給付部分，自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六、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如無法返還附表一所示認購本金時，應給付如附表一「認購本金價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應給付如附表二「利息價額」欄所示之金額部分：

　㈠按原告訴請被告為金錢以外之一定給付，同時主張被告如不能為該項給付時，應給付金錢者，其主位請求與代償之補充請求，有不同之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固屬客觀訴之合併，惟該主位請求若為代替物之給付者，則因種類之債，無不能給付之情形，執行法院於債務人不為給付時，亦得逕以債務人之費用執行，自無就代償請求為訴之客觀合併之必要，是以代償請求之訴之客觀合併，必以主位請求為特定之不可代替物之交付者為限；且此代償之補充請求並非以本來請求無理由為條件，始請求就代償之補充請求裁判，或請求擇一為裁判，故非訴之預備或選擇合併，而為單純之合併，法院自應併予調查裁判（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號、88年度台上字第1110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等虛擬貨幣，雖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貨幣，其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頁)。則依前開說明，附表一、二所示之USDT本金、利息，不生給付不能問題，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於無法返還時，應按起訴時價額折付金錢，另附表一所示本金應加付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從而，原告本於認購契約即消費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一「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欄所示之本金；及依認購契約第5點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未給付之利息（USDT）」欄所示之約定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逾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 項但書、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一：原告消費寄託契約期數、寄託物、起訴時之價額及利息起算日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USDT） 寄託物即認購本金價額（新臺幣） 認購契約屆期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 （民國）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76,501 228萬5,085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7月9日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21,955 65萬5,796元 114年7月1日 114年7月9日   債權第48期 1,020 3萬0,467元 114年8月3日 114年8月9日   債權第53期 9,121 27萬2,444元 114年9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債權第59期 3,116 9萬3,075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59期 3,122 9萬3,254元 114年10月19日    債權第62期 2,382 7萬1,150元 114年11月1日  



附表二：被告未給付之利息及起訴時之價額      編號 寄託物所有人姓名 消費寄託契約期數 未給付之利息（USDT） 利息計算期間（民國） 利息價額（新臺幣） 1 趙翊喬 債權第48期 2,766.6115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8萬2,639元 2 黃冠荃 債權第44期 575.642055 114年4月6日至114年7月1日 1萬7,194元   債權第48期 36.887671 114年4月6日至114年8月3日 1,102元 



　　



